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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8 日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10 次委务会通过 2024 年 9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第 23 号公布 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说 明

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出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外商投资准入

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

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境内外投资者统一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的有关规定。

二、境外投资者不得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员，从事投资经营活动。

三、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应符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的有关规定。

四、有关主管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境外投资者拟投资《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领域，但不符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



定的，不予办理许可、企业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核准的，不予办理相关核准事项。投资有股权要求的领域，不得设立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五、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特定外商投资可

以不适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相关领域的规定。

六、从事《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

到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交易的，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境

外投资者不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其持股比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

投资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七、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并

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按照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等

有关规定办理。

八、《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

政审批、资质条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九、《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后续协议、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后续协议、《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协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协定对境外投资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实施更优惠开

放措施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十、《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会同有

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一、2021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 2021 年版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 2024 年 11 月 1日起废止。






